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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双 流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川 0116 破 18 号之十

申请人：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罗丹丹，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
2025 年 12 月 10 日，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禅德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报告称，关于禅德公司
破产财产中具备分配条件的分配工作已完结（除预留外），
现禅德公司已经宣告破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本院依法
裁定确认，同时管理人向本院承诺，本案裁定终结后，将继
续履行管理人职责，直至本案清算事务全部终结，现特向本
院申请终结禅德公司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应当及时
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
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
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第一
百二十二条“管理人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
务。”之规定，以及参照《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 30 条“人民法院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应当以查明债务人财产
状况、明确债务人财产的分配方案、确保破产债权获得依法
清偿为基础……”，本案中，禅德公司的现有财产已经查明并
进行了处置变价，债权人的债权金额、性质已经确定，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实际进行分配，仅有后续审计、注销等手
续需要落实。管理人承诺，其对本案遗留事项将继续依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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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直至相关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完毕、完成各项注销登记。
故本院认为，禅德公司破产程序终结符合法律规定。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申请费 300 000 元，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附件：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破产财
产分配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  判  长   黎    莎

                        审  判  员   张 楚 敏

                        审  判  员   李 文 里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汤 敏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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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禅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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